
福建省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导意见

（试行）
为建立健全学校美育工作评价制度，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6〕69 号）和教育部《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试行）》（教体艺〔2015〕5号印发）等文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要求，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建立科学规范的中小学艺术教育测评制度，充分发挥评价的引导、诊断、改进、激励功能，了解掌握学生艺术素养发展整体状况，切实改进美育教学，提高艺术教育的育人质量。促使人才质量标准更加全面，评价方式更加符合美育特点，切实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践行走中国特色学校美育改革发展道路，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灵，推动新时代我省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深化。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福建省全日制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覆盖全体学生。

三、测评原则

（一）导向性原则。通过艺术素质测评促进教育行政部门配齐配足艺术教师，完善艺术教育保障条件。促进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程，发展艺术特长，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促进教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践行培育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观。重点引导完善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美育协同机制，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美育融合机制，学生、学校、教育部门“多元立体”的美育评价机制。

（二）全面性原则。坚持面向人人，针对不同阶段学生艺术成长和艺术素质的形成状况进行测评。遵循艺术教育规律，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既关注学生美育课程学习水平，也关注学生参与美育实践活动的经历；既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既关注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关注对学生的特长激励。重点要解决基础教育阶段美育存在的突出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和校级差距，让每个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三）科学性原则。测评方式方法应遵循艺术教育学科规律，既能如实反应学生的学科学业水平和综合艺术素质，又能根据学校所在地社会、家庭以及生情、教情等实际，科学选取可量化的综合测评指标和方法。鼓励学生在规定的学段期间，在过程中不断提自我提升综合能力，主动兴趣参与评测，主动修正测评成绩。学校、班级的测评结果应及时量化归因并深入进行质量分析，形成科学数据，提出改进措施，使测评能科学、持久稳定地改善艺术课堂教学。重点要建立以提高美育教学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改进学校美育教学。

（四）操作性原则。依据“简便易行、客观公正、逐步优化”的基本思路，测评指标内容和方式应具有可操作性、稳定和开放性。应参照省教育厅印发的《福建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导意见》《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文件要求，严格规范评价程序，建立健全公示举报制度、申诉复议制度、诚信责任追究制度，保证测评的信度和效度。要做到测评内容和方式能够跟义务教育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阶段可衔接、可追溯。要积极稳妥适应新旧版本国家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过渡衔接。重点要在遵循美育特点和学生成长规律，激励学生兴趣、自觉、乐于参与测评活动的内容与方法上改革创新，在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家庭和社会协同参与的评价机制上改革创新。

四、测评依据

《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教体艺〔2014〕1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大纲〉的通知》（教职成厅〔2013〕2号）、《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教体艺〔2015〕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6〕69 号）、《教育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签署学校美育改革与发展备忘录》以及国家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艺术、音乐、美术学科课程标准。

五、测评指标与测评内容

教育部《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文件规定，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试行），由基础指标、学业指标、发展指标三部分构成测评体系的一级指标；由课程学习、课外活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校外学习、艺术特长（加分项）六部分构成二级指标，并对指标内容作了原则性框定。为了便于实施，本指导意见结合我省实际分别针对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和中等职业学校，拟定了三级指标和指标内容（见附件1、2、3）。各地可参照指标内容进行细化、量化。

（一）基础指标（学习性测评）。包括课程学习和课外活动，是指中小学生在校内应参加的艺术（音乐、美术）或校本课程等艺术实践课程学习的出勤率、参与度和学习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和各类艺术活动的表现。中小学校应做好学生课堂教学、校外活动的写实记录（视频、音频、图像照片、文字等）事实材料要真实可信、有据可查。

（二）学业指标（学科性测评）。包括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指学校教师以国家艺术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和校本课程大纲为依据，通过各学期、学年学科性考试考查考核，了解学生理解和掌握艺术（音乐、美术）或校本课程等基础知识的情况以及基础知识学习后相关的艺术欣赏和表现能力，了解学生掌握和运用基本技能的情况。

学业指标应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基础知识的卷面考试与学生的专业技能展示性测试结合起来，突出学科核心素养。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指标测评内容和测评要点参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义务教育美术和音乐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闽教基〔2018〕94号），学科学业成绩计入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体系学业指标。
（三）发展指标（发展性测评）。包括校外学习和艺术特长，通过学生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参与艺术实践的情况（主要指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和在学校现场测评（主要指校级艺术展演活动）中展现的某一艺术项目的特长（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戏曲、绘画、书法等），以及参加校级及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类学生艺术比赛（展演）活动获奖等情况，了解学生的艺术特长和优势。

1.校外学习。不包括学生参加的社会盈利性艺术培训机构或个体培训者所组织的艺术培训。包括“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其标准由各设区市自行认定，注意体现“实践性、体验性学习”。

2.艺术特长。限定为“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和“参加校级及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比赛（展演）”展现出来的艺术特长。社会艺术考级、艺术竞赛的等级名次证书等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特长测评的依据。

六、测评分值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文件要求，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以分数形式呈现。总分为110分，其构成权重分别是基础指标40分，学业指标50分，发展指标20分（其中10分为艺术特长加分项），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75—89分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其中，基础指标、学习指标和发展指标中的三级指标权重由各地市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分配。

七、测评组织

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实行学校主导、县（市、区）统筹，设区市、省抽测的组织形式。学校要以艺术学科教师为主体具体组织实施测评工作，要专门安排测评用房，配置必须的测评设备，并做好学生艺术素质成长档案和艺术素质测评过程性材料（电子版或纸质版）整理、汇总、归档工作以备抽查复核。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开展测评工作，组建测评专家指导队伍，组织实施测评工作专项基础培训，组织、指导学校开展工作，结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开展抽测并汇总留存档案。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市级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的总体实施方案，对县（市、区）组织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开展测评业务指导和骨干培训，并汇总留存档案。我厅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家组，或委托第三方对各地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抽查评估。

附件：1.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2.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3.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附件1
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基础

指标

(40分)
	课

程

学

习
	出勤率
	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出勤情况。
	按时上下课，不迟到、不早退；

不无故旷课，学年出勤次数。

	
	
	参与度
	对参与艺术课程学习的态度（包括兴趣、情感等）和投入的情况（包括投入时间、频度和广度等）。
	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注意力、意志力等状况；

课堂学习的表现情况，包括听讲、与同伴交流及发言的情况等。

	
	
	任务完成
	对艺术课程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
	课堂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

课堂作业的完成情况。

	
	课

外

活

动
	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
	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情况。                                                              
	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类别和数量；

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次数；

在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在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的表现情况。

	
	
	其他艺术

活动
	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节、联欢会、文艺汇演、学生作品画展等艺术活动的情况。
	参与艺术活动的积极性；

参与艺术活动的项目、次数；

在艺术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学业

指标

(50分)
	音乐

、

美术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说明：

学业指标测评（学科性测评）是指学校教师以国家艺术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和校本课程大纲为依据，主要是通过学生在校各学期、学年学科性考试考查考核，评价了解学生理解和掌握艺术（或音乐、美术等）基础知识，以及基础知识学习后相关的艺术欣赏和表现能力，了解学生掌握和运用基本技能的情况。

2.本学业指标三级指标、指标内容和测评要点参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义务教育美术和音乐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闽教基〔2018〕94号）执行。

3.学校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文件要求，在取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细化测评要点。

	发展

指标

(20分)
	校外

学习
	校外艺术

学习
	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参与艺术实践的情况（主要指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
	有主动参加校外艺术的学习过程和成绩证明；

自觉学习和参与传承中华优秀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定的了解。参阅学习体会、评论、活动记录等文字材料和音视频、图像证明。重视学生在其他各学科中融入艺术学习的表现和成效。

	
	
	校外艺术

实践
	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例如博物馆、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艺术家工作室等。
	有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过程性音视频或图像文字证明材料；

有参加校级及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比赛（展演）情况和成效记录，内容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雕塑、民间艺术等；

能主动充实留存、记录保管好自己的艺术学习档案袋，在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活动中积极展示。

	
	艺术

特长

(加分项)
	
	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现的某一艺术项目的特长（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戏曲、绘画、书法等）
	现场测评由专业艺术教师集体评价确分，可按项目类别分批次集中或个别进行。特长加分限定10分以内；

有有本人或作品参加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艺术比赛（展演）多次，或比赛中获得三等奖以上，具有证明材料的自动获得认定。


备注：基础指标、学业指标和发展指标中的三级指标权重由各地市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分配，可扩展细化、量化本指标栏目。

附件2

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基础

指标

（40分）
	课

程

学

习
	出勤率
	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出勤情况。
	1.按时上下课，不迟到、不早退；

2.不无故旷课，学年出勤次数。

	
	
	参与度
	对参与艺术课程学习的态度（包括兴趣、情感等）和投入的情况（包括投入时间、频度和广度等）。
	1.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注意力、意志力等状况；

2.课堂学习的表现情况，包括听讲、与同伴交流及发言的情况等。

	
	
	任务完成
	对艺术课程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
	1.课堂学习任务完成的情况；

2.课堂作业的完成情况。

	
	课

外

活

动
	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
	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情况。
	1.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类别和数量；

2.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次数；

3.在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4.在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的表现情况。

	
	
	其它艺术活动
	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节、联欢会、文艺汇演、学生作品画展等美育实践活动的情况。
	1.参与艺术活动的积极性；

2.参与艺术活动的项目、次数；

3.在艺术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的情况。

	学业

指标

（50分）
	音乐
	基

础

知

识

与

基

本

技

能
	必

修

模块
	音乐

鉴赏
	1. 音乐作品欣赏、品鉴
2. 音乐作品判断、反思
	本测评要点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各模块“学业质量水平”的新要求（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设定。目前，我省正处于高中阶段新旧课程标准转换过渡期，各地可依据现有课程标准的要求细化测评要点。应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根据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特点不同，开设相应的校本课程，融入测评要点。

	
	
	
	
	歌唱
	1．声乐相关知识

2. 合唱、重唱、独唱等多种内容和形式
	

	
	
	
	
	演奏
	器乐相关知识

合奏、重奏、独奏等多种内容和形式
	

	
	
	
	
	音乐

编创
	音乐创作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律

音乐创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音乐与舞蹈
	1. 与舞蹈相关的基础知识

2. 舞蹈作品赏析

舞蹈表演实践
	

	
	
	
	
	音乐与戏剧
	1.戏剧艺术相关知识

2.戏剧作品赏析

3.戏剧表演和编创实践
	

	
	
	
	选择性必

修

模块


	合唱
	合唱作品欣赏

合唱表演活动实践
	本测评要点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各模块“学业质量水平”的新要求（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设定。目前，我省正处于高中阶段新旧课程标准转换过渡期，各地可依据现有课程标准的要求细化测评要点。应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根据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特点不同，开设相应的校本课程，融入测评要点。

	
	
	
	
	合奏
	1.合奏作品欣赏

2.合奏表演活动实践
	

	
	
	
	
	舞蹈

表演
	1.舞蹈作品欣赏

2.舞蹈表演与编创
	

	
	
	
	
	戏剧

表演
	1.戏剧作品欣赏

2.戏剧表演与编创 
	

	
	
	
	
	音乐基础理论
	基本乐理知识

音乐学常识
	

	
	
	
	
	视唱

练耳
	识读和运用乐谱

音乐听辨与记忆
	

	
	美术
	基

础

知

识

与

基

本

技

能


	必修

模块
	美术鉴赏内容系列 
	美术鉴赏

（由鉴赏基础和鉴赏内容等组成）
	本测评要点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各模块“学业质量水平”的新要求（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设定。目前，我省正处于高中阶段新旧课程标准转换过渡期，各地可依据现有课程标准的要求细化测评要点。应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根据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特点不同，开设相应的校本课程，融入测评要点。

	
	
	
	选择性

必修

模块

（六

选

二）
	美术表现内容系列
	绘  画

（由速写、素描、油画、丙烯画水彩画和版画等组成）
	

	
	
	
	
	
	中国书画

（由中国书画材料工具及形式特点、中国画基础知识与技法、书法和篆刻基础知识与技法、中国传统书论和画论基础知识与技法等组成）
	

	
	
	
	
	
	雕  塑

（由雕塑概述、中外传统雕塑和现代雕塑等组成）
	

	
	
	
	
	
	设  计

（由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和环境设计等组成）
	

	
	
	
	
	
	工  艺

（由不同材料的传统守工艺及其制作技艺等组成）
	

	
	
	
	
	
	现代媒体艺术

（由摄影、摄像、数码绘画和数码设计等组成）
	

	
	
	
	选修

模块
	美术史论基础

（由美术基础知识和美术史常识两部分学习内容组成）
	本测评要点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各模块“学业质量水平”的新要求（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设定。目前，我省正处于高中阶段新旧课程标准转换过渡期，各地可依据现有课程标准的要求细化测评要点。应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根据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特点不同，开设相应的校本课程，融入测评要点。

	
	
	
	
	速写基础

（由速写方法、人物速写和风景速写等学习内容组成）
	

	
	
	
	
	素描基础

（由素描基础知识和素描写生等学习内容组成）
	

	
	
	
	
	色彩基础

【由色彩知识和色彩写生（以水彩画或水粉画的方式进行）等学习内容组成】
	

	
	
	
	
	创作与设计基础

（由美术创作和命题设计等学习内容组成）
	

	发展

指标

（20分）
	校

外

学

习
	校外艺术学习
	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参与艺术实践的情况（主要指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
	有主动参加校外艺术的学习过程和成绩证明；

自觉学习和参与传承中华优秀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定的了解。参阅学习体会、评论、活动记录等文字材料和音视频、图像证明。重视学生在其他各学科中融入艺术学习的表现和成效。

	
	
	校外艺术实践
	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例如博物馆、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艺术家工作室等。
	有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过程性音视频或图像文字证明材料；

有参加校级及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比赛（展演）情况和成效记录，内容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雕塑、民间艺术等；

能主动充实留存、记录保管好自己的艺术学习档案袋，在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活动中积极展示。

	
	艺术

特长

（加分项）
	
	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现的某一艺术项目的特长（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戏曲、绘画、书法等）
	现场测评由专业艺术教师集体评价确分，可按项目类别分批次集中或个别进行。特长加分限定10分以内；

有有本人或作品参加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艺术比赛（展演）多次，或比赛中获得三等奖以上，具有证明材料的自动获得认定。


备注：基础指标、学业指标和发展指标中的三级指标权重由各地市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分配，可扩展细化、量化本指标栏目。
附件3
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测评要点

	基础

指标

（40分）
	课

程

学

习
	出勤率
	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出勤情况。
	按时上下课，不迟到、不早退；

不无故旷课，随意请假，学年出勤次数。

	
	
	参与度
	对参与艺术课程学习的态度（包括兴趣、情感等）和投入的情况（包括投入时间、频度和广度等）。
	参加艺术课程学习的注意力、意志力等状况；

2.课堂学习的表现情况，包括听讲、与同伴交流及发言的情况等。

	
	
	任务完成
	对艺术课程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
	课堂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

课堂、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课

外

活

动
	艺术兴趣小组、

艺术社团
	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情况。                                                              
	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类别和数量；

参加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的次数；

3.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4.艺术兴趣小组、艺术社团中的表现情况。

	
	
	其他艺术活动
	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节、联欢会、文艺汇演、学生作品画展等艺术活动的情况。
	参与艺术活动的积极性；

参与艺术活动的项目、次数；

艺术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及其任务完成情况。

	学业

指标

（50分）
	音乐
	基础

知识

和

基本

技能
	基础

模块
	音乐

欣赏
	运用相关音乐知识欣赏教材中的音乐作品；

能够对音乐作品进行评价及对比。
	1.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能辨别出音乐作品的表现形式，了解其作者、创作背景等基本知识；

2.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欣赏，基本能听辨出音乐作品的主题旋律；

3.哼唱出代表性音乐作品简单的部分主要旋律。

	
	
	
	拓展

模块

（三选一）


	合唱
	1.了解歌唱艺术的表现形式，感受音乐要素在合唱歌曲表现中的作用；认识合唱的基本形式及艺术特点；

2.能够用自然的声音通过合唱表达音乐情感。
	1.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了解合唱歌曲的基本知识、文化内涵及艺术特点；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同学合作，完成合唱歌曲的演唱。

	
	
	
	
	舞蹈
	1.通过对舞蹈作品的欣赏，了解舞蹈的特性和分类，特别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基本表现形式、艺术风格、审美特点和文化特征；

2.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有基本的表现能力、评价能力、对比能力。
	1.通过对舞蹈作品的欣赏，了解世界多元化的舞蹈特性和分类，了解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基本形式、动作特征、文化特征；

2.能简单展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基本动作。

	
	
	
	
	戏剧

戏曲
	1.通过对戏剧、戏曲、等作品的欣赏，了解戏剧、戏曲相关表演形式的艺术特征，了解中国戏曲的基本知识；

2.初步具备戏剧鉴赏能力，了解我国戏曲名家，听辨有代表性的中国戏曲名段、名曲。
	1.通过对戏曲作品的欣赏，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经典作品，传统戏曲的起源、发展、流派、风格特点，了解福建地方戏剧、戏曲的风格特点；

2. 通过对戏剧、戏曲作品的欣赏， 能听辨出我国的戏曲唱段及中外歌剧选段，并对戏剧或戏曲作品作出简单评述；

3.能为文学作品的朗诵选配适合的背景音乐；

4.能够尝试创编排演中外戏剧小品或小型音乐剧。 

	
	美术
	基础

知识

和

基本

技能

(50)


	基础

模块
	欣赏

评述
	通过欣赏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对美术领域有简单的了解和认识。能简单评述美术作品，撰写美术评论文章和尊重与保护多元文化遗产。
	1.了解美术的领域、门类及意义，用美术术语表达自己的感受；

2. 鉴赏具有鲜明艺术特色、文化内涵以及与生活经验相关联的美术作品，简单了解美术的表现形式、风格特征、审美特点以及内涵；

3. 通过了解中外美术发展的基本脉络、重要美术家及作品等知识，能用自己的观点简单评述中外美术作品的异同点；

4.用美术术语描述以及通过造型、表演等多种方式，选择一件以上美术作品，表达对作品的审美感受与文化理解。掌握鉴赏美术作品表现的基本方法，联系文化情境，认识美术作品的意义、形式和风格特征；

5. 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如社会生活、生产劳动、休闲服务等）进行调查，考察其美术现象后撰写美术评论文章。

	
	
	
	拓展

模块

（三选

一）


	实践应用


	书法
	通过学习书法作品，初步了解书法艺术的基本知识和艺术价值。辨识不同书体并进行书写创作，体会中国独有的艺术文化。
	1.通过欣赏具有鲜明艺术特色、文化内涵的书法作品，了解书法艺术演变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用书法术语表达自己的感受；

2.通过了解不同书体的技法特点、风格特征和表现效果，能够识别三种以上书体，体会书法艺术独有的魅力；

3.通过临摹等多种方式，了解书法的基本技法及表现形式，选择一种以上的书体，尝试开展实践创作，能够有一件以上作品展示；

4. 能够以自己的观点，恰当地使用书法术语，评论古今中外一件以上的书法作品。

	
	
	
	
	
	设计
	初步了解设计的基础知识及基本原理，认识到设计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能够独立运用手绘或电脑制作等方式，创作设计作品。
	1. 鉴赏具有鲜明艺术特色、文化内涵以及与生活经验相关联的设计作品，了解设计的领域、分类及发展脉络等基本知识，认识到设计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能用设计、审美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2.选择不同设计领域的图形图像、美术作品，根据功能和审美的要求，能用设计术语与基本原理对作品做简单的识读评述；

3.能够尝试运用多种媒材，结合设计的基本原理，运用电脑、摄影摄像或或手绘等方式，独自或合作完成一件以上有创意的设计作品，使用设计术语，以自己的观点评论设计作品；

4.简单了解电脑设计的基本知识，学会一种以上设计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

	
	
	
	
	
	其它
	了解本校美术及相关视觉艺术特色课程的基本知识，探究作品创作背景，学习民间艺人的工匠精神。

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艺术实践，在校企合作实习中加深对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时代工匠精神的理解。
	1. 通过欣赏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文化内涵的美术作品，了解本校特色美术课程基本知识与技巧，初步认识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能够用美术术语表达自己的感受；

2.能够简单了解本校特色课程美术作品的创作背景、意图和思想情感，认识艺术现象及艺术活动，理解艺术的目的和功能；

3.能够灵活的尝试多种媒材及方法，通过相关技法，结合所学专业，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独自或合作完成一件以上有创意的美术作品，能够用美术术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4.能够参与相关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传承活动，了解福建地方丰富的文化遗产，基本理解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发展

指标

（20分）
	校外学习
	校外艺术学习
	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参与艺术实践的情况（主要指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
	有主动参加校外艺术的学习过程和成绩证明；

自觉学习和参与传承中华优秀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定的了解。参阅学习体会、评论、活动记录等文字材料和音视频、图像证明。重视学生在其他各学科中融入艺术学习的表现和成效。

	
	
	校外艺术实践
	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参与艺术实践的情况（主要指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
	有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过程性音视频或图像文字证明材料；

有参加校级及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比赛（展演）情况和成效记录，内容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雕塑、民间艺术等；

能主动充实留存、记录保管好自己的艺术学习档案袋，在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活动中积极展示。

	
	艺术特长

（加分项）
	
	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现的某一艺术项目的特长（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戏曲、绘画、书法等）
	现场测评由专业艺术教师集体评价确分，可按项目类别分批次集中或个别进行。特长加分限定10分以内；

有有本人或作品参加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艺术比赛（展演）多次，或比赛中获得三等奖以上，具有证明材料的自动获得认定。


备注：1. 音乐、美术学业指标测试题量建议：基础模块60%、拓展模块40%；

2. 基础指标、学业指标和发展指标中的三级指标权重由各地市根据中职学校实际情况酌情分配，可扩展细化、量化本指标栏目。 


